
女子把自己虚构成一名男性角色，凭借
这个虚拟身份，和丈夫的表妹展开了一段长
达 6年之久的网恋，其间自编自演“公司经
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走 20 余万元，
眼见“小姨子”不断催促还钱，女子索性曝
光自己表嫂的身份，并拒绝还钱，这一潜逃
就是 2年时间，直至近日被上海警方抓获。
2022年末，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真

新新村派出所接到居民陈女士报案称，自己
遇到了网恋诈骗，预计损失达数十万元。
民警调查后发现，早在 2016 年 1 月，

陈女士经自己表哥的妻子宋某介绍，通过网
络结识了一名自称叫“张磊”的相亲对象，
二人相谈甚欢并很快发展成网恋关系。
但在这段长达 6 年之久的网恋关系

中，“张磊”不仅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肯见面，
更是在两人关系确立后，多次打着“公司资
金周转不利”“母亲生病急需用钱”等理由
向陈女士借钱。
两人关系因此渐渐产生嫌隙，陈女士最

终决定与“张磊”分手并向其索还全部借
款，却不料等来的结果，竟是表嫂宋某发来
消息坦承“张磊”实际就是自己伪装的。
可就在民警根据前往宋某老家准备实

施抓捕之际，发现宋某已先一步闻风而逃，
嘉定警方遂对其进行上网追逃。
2024年 7月下旬，嘉定警方接到陕西

延安警方通报，嫌疑人宋某已在当地落网。
7月 25日，民警赶赴延安将宋某押解返沪。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宋某如实交代

2016年初因急需资金周转，于是谎称为小

姨子陈女士介绍相亲，通过网络小号虚构了
“张磊”的身份，利用花言巧语迅速与陈女
士发展成网恋后，便开始频繁编造理由打着
“借钱”的名义实施诈骗，所得钱款都已被
其挥霍一空。
2022年末，见陈女士不断纠缠“张磊”

讨要欠款，宋某索性公开了身份并连夜出
逃，此后为躲避警方调查，其不断变换落脚
地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直至落网。经初步调
查，在宋某假借“张磊”身份与陈女士网恋
的 6年里，先后累计骗得钱款 2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警方提醒

网恋骗局多，遇事须谨慎，切勿被花言
巧语蒙蔽双眼，在涉及到钱财往来时尤其要
多加留神，一定要在确认清楚对方真实身份
和目的后再行定夺，莫要落入骗局中，将钱
平白送进了骗子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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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说法
未婚夫身故留下一纸《婚前协议》

未婚妻要求继承遗产被法院驳回

尊敬的新顾城熙和雅苑业主：

我司开发的新顾城熙和雅苑已通过竣工备案，为了便

于业主交房， 兹定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9月 6 日办理房
屋交接手续，请各位业主于规定时间内携带购房相关资料

前来办理交房手续。

咨询电话：021-63930027
上海兆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27日

交 房 公 告

“若男方先身故……所有资产由女方继
承，不进行捐赠或转赠……”夏先生（化名）去
世后，因为此前签定过的一纸《婚前协议》，其
未婚妻阿舒（化名）和其母亲闹上了法庭。 曾
经签定过的《婚前协议》是否能作为未婚妻继
承夏先生遗产的依据呢？ 近日，法院审理了此
案。

| 签订《婚前协议》后未婚夫去世

夏先生和阿舒是一对情侣。二人相识、相
恋、同居生活多年，也曾认真考虑结婚事宜。
为了结婚，两人曾签订过《婚前协议》。《协
议》中约定：“若男方先身故，则男方财产（中
的）一百万捐赠给寺庙，一百万转赠给男方妹
妹，剩余财产由女方继承。若男方总资产不足
一千万，则所有资产由女方继承，不进行捐赠
与转赠……”

在签订《婚前协议》后，夏先生和阿舒曾
前往民政局试图办理结婚登记，但因为一些
原因，当日未能完成登记。不久后，尚未来得及
完婚，夏先生就不幸去世了。夏先生婚前处于
离异状态，未生育有子女，父亲已逝，母亲夏
阿婆（化名）成了夏先生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但是，阿舒认为，自己作为夏先生的未婚

妻，在已经和夏先生签订了《婚前协议》的情
况下，理应可以按照《婚前协议》的相关约
定，继承夏先生的全部遗产。
阿舒指出，自己和夏先生签订的《婚前协

议》，在双方签字并按下手印的那一刻已经生
效。协议内容中第八条条款并不以双方结婚
为生效条件。多年来，阿舒和夏先生一直共同
生活，双方感情深厚，条款内容应被视为被继
承人夏先生的真实意愿。因此，按照该条款，
应由阿舒继承夏先生的遗产。
对于阿舒的想法，夏先生的母亲夏阿婆

表示坚决反对。她认为，阿舒和夏先生签订的

《婚前协议》，并非遗嘱，也并不符合遗嘱的
格式。《婚前协议》约定的部分，是阿舒成为
夏先生配偶后，才享有的权益。
此外，夏阿婆认为，阿舒和夏先生的关

系，并没有阿舒描述的那样好。阿舒不过是夏
先生众多交往对象之一。因此，阿舒不仅不应
继承夏先生的遗产，还应将此前“盗刷”夏先
生的 9万元，返还给夏先生的继承人夏阿婆。

| 法院：婚前协议不符合遗嘱形式

法院指出，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继承
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
在本案中，阿舒和夏先生生前并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因此，阿舒并不属于夏先生的
法定继承人。
现在，阿舒主张，其与夏先生之间签订的

《婚前协议》构成遗嘱，要求按照遗赠取得被

继承人夏先生的遗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该
《婚前协议》是双方为了避免婚后财产问题
产生争议拟定的，关于继承部分的内容位列
于协议中“婚后约定”部分，结合协议内容，
双方登记结婚是该条款生效的前提条件。
此外，我国民法典对于遗嘱的形式要件

作了明确规定，而案涉《婚前协议》中的条款
内容并不符合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形式要件
的规定。除了这份《婚前协议》外，阿舒也并
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夏先生存在明确的遗
赠意思表示。
由于遗赠行为属于严格要式行为，对于

阿舒关于遗赠的主张，法院难以采纳。最终，
法院驳回了阿舒要求继承夏先生遗产的诉讼
请求。至于夏阿婆要求阿舒返还夏先生部分
遗产一事，并非此案的审理范围，法院指出，
夏阿婆可以另行起诉主张自己的权益。

晨报记者 张益维

“自业主延迟给付服务费至清偿之日期
间产生的任何损害，公司均不承担责任……”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住宅小区业主拖欠

物业费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物
业公司可以业主未付物业费为由，拒绝为房屋
损失负责吗？近日，上海二中院对外公开了一
起相关典型案例。

公共排水管道被堵
业主房子损失不小
上海某小区业主吴先生，突然被邻居告

知，其房屋内有水溢出，影响了楼下房屋。经查
看，吴先生发现，原来，竟是自家厨房洗碗池
中，正在源源不断的溢出污水。
吴先生发现时，地板、家具都已被污水侵

泡损坏。导致污水源源不断溢出的罪魁祸首，
是被淤泥、小石块堵塞的公共排水管道。
事发后，在吴先生的催促下，物业公司对

排水管道进行了疏通。但是，谁该为吴先生的
损失负责呢？一时间，双方陷入争议。
吴先生认为，自家的损失，是由于物业公

司对公共区域维修不当造成的，物业公司理应
承担赔偿责任。但物业公司却指出，自2018年
起，吴先生已多年未支付物业费。物业公司此
前与开发商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明
确约定：自业主延迟给付服务费至清偿之日期
间产生的任何损害，物业公司均不承担责任。
由于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吴先生

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未缴物业费
不能减轻物业赔偿责任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对小区

公共部位负有维修、养护、管理的义务。物业公
司履行该义务关乎全体业主的整体利益，不因
部分业主欠缴物业费而免除。
本案中，物业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所签订

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不合理的免除了物
业公司对于因其未履行物业服务的基本义务，
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限制了受损业主的求偿
权利。且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签订过程
中，未有证据证明，相关方对该条款尽到了充
分的提示或说明义务。因此，该条款对于本案
的受损业主吴先生，并无约束力。
物业公司未尽到相应的养护管理义务，造

成业主吴先生损失，应予赔偿。至于吴先生未
能按照相关合同约定支付物业费，物业公司可
以另行主张自己的权益。最终，法院判决，物业
公司应承担吴先生损失的赔偿责任。
上海二中院建议，房地产开发企业与物业

服务企业订立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时，应秉持公
平合理的原则，订立合同条款。若前期物业服
务合同存在免除或者减轻物业服务企业责任
等与购房业主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应以合
理方式进行提示或应向对方要求进行说明。否
则，在发生纠纷时，经业主主张，相关条款可能
被认定为对业主不发生效力或者无效。

晨报记者 张益维

从未见过对方真人，被借走 20万后才知道……

女子网恋 6年，“男友”竟是表嫂扮演

公共管道瘀堵淹了业主房屋

业主拖欠物业费，物业拒赔有理吗


